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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“积极回报投资者”系列文章之七 

 

完善分红，提升投资回报 

 

   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钢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

一直以“为投资者创造价值”为己任，以“股东价值最大化”为

经营理念，牢固树立了回报股东的意识。公司深刻认识到，红利

是投资者回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公司股票价值的重大影响因

素，是资本市场正常运转的基石。作为大盘蓝筹股公司，给予股

东持续稳定的分红也是彰显公司形象的最佳途径之一。 

上市以来，公司一直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价值，在立足主业

发展的同时，不忘回报投资者。公司每年现金分红的比例均不低

于当年净利润的 40%，并且保持了稳定的态势。公司通过承诺最

低现金分红比例，稳定了投资者的预期，保障投资者得到稳健的

回报。公司自 2000 年 12 月上市以来，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 31

日累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942 亿元，分红达

431.94亿元，平均分红占比 46%。 

公司近几年股利分配方案及净利润占比如下： 

项  目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

每股现金分红（含税）(元) 0.20 0.30 0.20  0.18 

现金分红总额（亿元） 35.02  52.54  35.02  31.52  

法人报表净利润（亿元） 50.60  114.83  50.77  50.77 

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（亿元） 73.62  128.89  58.16  68.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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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分红占法人报表净利润比例 69.22% 45.75% 68.99% 62.09% 

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例 47.57% 40.76% 60.22% 46.02% 

 

以 2011 年年度分红为例，受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影响，公

司努力确保工序生产稳定和产销平衡，积极优化内部资源流向、

加大市场开拓和成本改善，虽然业绩同比下滑，但仍保持国内同

行最优。在资本市场和钢铁股价格低迷的情况下，为实现公司长

期、持续的发展目标，给公司未来发展积累资本，同时贯彻“股

东价值最大化”的经营理念，让全体股东分享公司取得的成果和

增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，公司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.0 元

（含税），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35.02 亿元，现金分红占法人报

表净利润比例高达近 70%，达到了上市以来分红比例的最高值，

这充分显示了公司坚持引导投资者形成“价值投资”、“长期投资”

的理念，也表达了公司持续回报广大投资者的决心和信息。 

为了使公司股东形成持续现金分红的稳定预期，宝钢股份通

过将分红政策制度化、规范化来确保股东回报的持续稳定。公司

200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现金

股利政策的议案》，每年分派现金股利不低于当年净利润的 40%。

2005 年 7 月 30日，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，拟提交公司 2005年、

2006 年、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，现

金股利不低于每股 0.32元。 

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

公司章程>分红条款的议案》,将分红政策在公司效力最高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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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固化了下来。《公司章程》第 165条明确：“公司的利润分配应

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，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

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。公司每年分派现金股利不低

于当年净利润的 40％，现金分红的数额为含税金额。” 

从股利分配决定程序上看，上市公司的红利分配，属于董事

会和股东大会的重要决策事项。公司历年股利分配方案均严格遵

循公司章程的规定，经董事会充分审议通过后，股利分配预案还

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制定的现金分红标准和比例明确、清

晰，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，独立董事在分红政策和分红方

案的确定中均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，中小股东享有充分

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充分维护。 

宝钢股份的分红政策和历年来的实际分红举措，得到了中小

投资者、机构投资者等的一致好评，投资者在来访、网上路演、

股东大会等场合均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公司分红政策和分红实

践的肯定，也提出了对公司分红政策进一步优化的意见和建议。 

2012 年 5 月 4 日，中国证监会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

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12]37 号），公司将响

应证监会要求，结合广大投资者的分红需求，进一步优化和完善

公司分红政策和流程，持续地回馈投资者。（本文由宝山钢铁股

份有限公司供稿） 

（本栏目刊载的信息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，不构成

任何投资建议，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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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等信息做出决策。上海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栏目刊载的信息准确

可靠，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保证，亦不对因使用

该等信息而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。更多内容敬请

浏览上交所投资者教育网站（http://edu.sse.com.cn）。） 

 


